附件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师挂职锻炼协议书

 挂职单位全称：                 （简称甲方）
 挂职教师姓名：                 （简称乙方）
 派出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学院（简称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为落实高校教师赴国内重点研究机构、企业挂职锻炼的有关精神，经甲、乙、丙三方在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乙方挂职锻炼期限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丙方）         （乙方）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      省      市                      (甲方)挂职锻炼，共计     个月。
第二条  乙方工作任务及预期目标（由甲、乙、丙三方协商制定）
1.                                                                              
2.                                                                           
3.                                                                         
4.                                                                         
5.                                                                                                                                     
第三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甲方的有关规定对乙方进行管理。
2.甲方安排的挂职锻炼岗位应不损害乙方身心健康并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对乙方进行工作考勤和工作业绩考核。
3.挂职锻炼结束后，甲方应给乙方做出鉴定。
4.依法维护乙方的各项合法权利。
第四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挂职期间要以挂职岗位工作为主，保证在甲方必要的工作时间。
2.遵守甲方工作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甲方工作安排，不得擅离岗位。
3.积极参与甲方相关工作，面向甲方实际需求，结合学科专业优势，针对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服务科技创新发展。
4.挂职期间须主动向丙方汇报工作情况，并主动为丙方与甲方的深度合作牵线搭桥。
第五条  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加强与甲方的协调与合作，明确专门管理人员，共同做好对乙方的管理。
2.在乙方挂职期间，保持与甲方、丙方的经常性联系，关心和了解挂职情况，适时进行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全力支持乙方全身心投入甲方工作。
3. 挂职锻炼结束回校后，由丙方负责组织乙方在全校范围内召开挂职锻炼人员专题报告会，召开时间、地点报学校备案。
第六条  附则
1.挂职锻炼期间乙方所有成果署名第一单位应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因科研合作产生的科技成果、成果转让以及自带科研成果自主创业等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由甲、乙、丙三方根据国家和学校的相关规定协商解决。
2.挂职锻炼结束前，由甲方和丙方对乙方挂职锻炼期间工作情况作出鉴定。鉴定结果不合格者或未完成具体任务者，在正高职称评审中不可替代出国经历。
3.挂职锻炼结束一周内，乙方向学校提交挂职锻炼工作总结和鉴定表，并持相关票据前往人事处岗位聘用科报销挂职锻炼期间交通补助，补助标准为省外每年4500元，省内每年1200元。
4. 挂职锻炼期限原则上为12个月，确因工作需要，经所在学院和挂职单位同意，可延长半年，延期期间不享受相关补助，挂职时间最长不多于一年半。
5.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各持一份，自三方签章、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中未尽事项，由三方协商，做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签字：            丙方主管领导签字：
               
盖  章：               身份证号码：                         盖  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